附件五、初審彙整表
	衛生福利部　　　年度毒品防制基金/公彩回饋金申請補助計畫
	○○政府社會局(處)/衛生局/毒防局　　
	彙整表（A4格式）

	
	○○縣(市)政府
	

	申請之計畫：□計畫一(含子計畫1、2、3) □計畫二 □計畫三(單選)
單位：新臺幣元

	申請單位
	申請補助計畫
	計畫總經費
	自籌經費
	申請補助經費
	補助優
先順序
	預定完成日期
	備註

	
	
	
	
	經常支出
	資本支出
	合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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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1.本表請由直轄市政府社會局(處)/衛生局/毒防局或縣（市）政府填報。
      2.請依計畫類別分別填列乙份彙整表，填列完成後送毒防中心(綜合規劃組)彙整後函送本部。
      3.申請補助項目應依本計畫之經費編列原則填列。
      4.申請案之自籌經費為計畫總經費扣除申請衛生福利部補助經費，均列為自籌經費。
      5.層轉機關請簽註擬補助計畫之優先順序。
      6.預定完成日期請依各計畫申請表確實填寫。
